佛平路31号（原格沙2号）704房、太安里33号201房进行资产评估服务项目需求

1、 [bookmark: _Toc107297762]供应商资格要求
1.供应商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供应商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且具备从事本项目经营范围和能力；
3.供应商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供应商（含其授权的下属单位、分支机构）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行为；
5.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①供应商具有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内的定点采购资格；
②供应商为佛山市内评估公司；
③供应商要具有广东省财政厅备案资质证书；
④评估师具有资产评估协会证书（非实习评估师），近五年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无违规。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



二、项目技术服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1.本项目旨在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所属的佛山市佛平路31号（原格沙2号）704房及佛山市太安里33号201房进行有偿转让前的评估服务，具体包括对房产的出售价值进行评估，以提供出售价值的参考依据。评估基准日将依据采购方的正式通知确定。
2.评估对象详细信息：
	序号
	评估对象
	建筑面积（平方米）

	1
	佛山市佛平路31号（原格沙2号）704房
	93.12

	2
	佛山市太安里33号201房
	89.39

	合计
	182.51



（二）服务要求
1.中标供应商通过执行资产评估工作，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2.中标供应商出具的评估报告，价值评估对比案例的依据须借鉴周边住宅的相关数据。
3.服务时间：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资产评估服务，向采购人提交《资产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在收到采购人出具正式评估报告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4.服务地点：佛山市禅城区福宁路采购人指点定点。
（三）评估准则要求
供应商参照《资产评估准则一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中评协［2017]35号）、《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号）;《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号）、《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8)38号）规定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三、项目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报价包括技术服务费、技术人员的工勤费用（包括工资、福利、交通、住宿、通讯费用等）、培训辅导、全额含税发票、雇员费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应预见或不可预见费用等。

（二）付款方式
[bookmark: _GoBack]供应商完成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并向采购人提供相关纸质报告书及电子版，采购人总体验收合格且通过佛山市财政局确认后，供应商开具合法全额发票采购人在收到发票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100%。



